
臺北市政府 112.09.21.  府訴一字第 1126084008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訴願人因違反公路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2年 6月 22日第 27-27005

377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下稱航空警察局）於民國（下同）112年 4月 17

日上午 6時 15分許，在○○國際機場（下稱○○機場）第○航廈入境○○

號，查得訴願人（設籍本市士林區）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 xxx-xxxx自用小

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 1名乘客（下稱○乘客），涉違規營業載客

，乃當場訪談訴願人、○乘客及分別製作訪談紀錄，並函送相關資料移請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中壢監理站處理，遞移由原處分機關所屬臺

北市公共運輸處查處。經原處分機關以 112年 5月 4日北市交運字第 270053

77號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舉發訴願人

，嗣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乃依公路法

第 77條第 2項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38條規定，以 112年 6月 22日第 27-

27005377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0萬元罰鍰

，並吊扣系爭車輛牌照及訴願人駕駛執照各 4個月。原處分於 112年 6月 30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2年 7月 2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

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公路法第 2條第 14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十四、汽

　　車或電車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

　　」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37條第 1項規定：「經營汽車運輸業，應

　　依下列規定，申請核准籌備：……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

　　所在直轄市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第 77條第 2項規定：「未依本法申請核准

　　，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

　　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四個月至一年，或吊銷之，非滿

　　二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第 79條第 5項規定：「汽車及電車運輸業

　　申請資格條件、立案程序、營運監督、業務範圍、營運路線許可年限

　　及營運應遵行事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

　　之罰鍰、吊扣、吊銷車輛牌照或廢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等事

　　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公路法第七十九條規定

　　訂定之。」第 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汽車運輸業依下列規定，分類

　　營運：……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

　　營業者。」第 4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經營汽車運輸業，應備具籌備

　　申請書……依下列規定，申請核准籌備：……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

　　，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

　　外之區域者，向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第 138條規定：「未經申

　　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應依公路法第七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舉

　　發。」

　　未經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量基準第 1點規定：

　　「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得

　　依其違反情節輕重，依本基準規定裁量，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

　　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者，非滿二年不得再請領或

　　考領。」第 2點規定：「個人以小型車、機車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其

　　裁量基準如下：（節略）

次別 裁量基準

第一次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並吊扣該次非法營業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四個月。

　　　　　　　　　　　　　　　　　　　　　　　　　　　　　　　」

　　臺北市政府 97年 9月 18日府交管字第 09733315000號公告：「主旨：公

　　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 97年 10月 1日起生效。……公告事項

　　：一、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交通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一）

　　公路法中汽車運輸業罰則之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事發當日訴願人未啟動系爭車輛駛離，尚未完成

　　載客之事實，且執法者未能以告誡提醒，有執法過當之嫌；依據法條

　　之規定，應兼顧情理法併用之精神，本案使訴願人對公平執法感到質

　　疑，人民權益遭到剝奪，令人遺憾與不解；訴願人已學到教訓，未來



　　將遵守法令，努力扮演優良駕駛人之角色；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航空警察局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查獲訴願人駕駛系爭車輛違規營

　　業載客，有 112年 4月 17日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訪談紀錄（駕駛）

　　及（乘客）、舉發通知單、系爭車輛之汽車車籍查詢、現場採證照片

　　等資料影本及現場採證光碟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當日尚未完成載客事實，執法者未能先以告誡提醒，有

　　執法過當之嫌云云。按汽車或電車運輸業，係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

　　、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欲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規定申請核准；

　　未申請核准而經營者，處 1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及勒令其

　　歇業，並得吊扣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 4個月

　　至 1年或吊銷之，非滿 2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為公路法第 2條第 14款

　　、第 37條第 1項、第 77條第 2項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4條第 1項第 3

　　款所明定。本件查：

（一）依航空警察局 112年 4月 17日訪談訴願人之訪談紀錄略以：「……一

　　　、問：本車輛有無○○國際機場排班登記證？車輛何人所有？與您

　　　的關係？是否受人調派？……答：無。我本人的。沒有受人調派。

　　　二、問：乘客幾名？有無五等內親屬關係？……答：只有一個小姐

　　　準備上車，但他還沒上車，不確定人數。沒有親屬關係……三、問

　　　：車資多少？由何人付款……如何計算？答：都還沒講。都不知道

　　　。不知道。四、問：您是否在自由意識下接受訪談？有無其他補充

　　　事項？答：是。今天只是經過，有人招手請你停下來，我就停下來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狀況。……。」上開訪談紀錄經訴願人簽名確

　　　認在案。

（二）次依航空警察局 112年 4月 17日訪談○乘客之訪談紀錄略以：「……

　　　一、問：您從何處搭乘本趟次車輛往何處？您認識司機嗎？有無五

　　　等內親屬關係？答：我今日……返國入境後乘車要返回上述住址，

　　　我不認識 xxx-xxxx的司機，亦無親屬關係。……三、問……答：攬

　　　客的陌生男子招攬我時報價新台幣 1100元……五、問：您是否在自

　　　由意識下接受訪談？以上所說是否屬實？答：是自由意識之回答，

　　　皆實在。……。」上開訪談紀錄經○乘客簽名確認在案。

（三）再查卷附汽車車籍查詢影本所示，系爭車輛之車主為訴願人、車種

　　　名稱為自用小客貨；又本件經航空警察局當場查獲訴願人駕駛系爭

　　　車輛於○○機場營業載客，並有訴願人及○乘客訪談紀錄影本及現



　　　場採證光碟在卷可憑；是訴願人有未經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之事

　　　實，洵堪認定。另稽之卷附現場採證照片影本及現場採證光碟可知

　　　，訴願人駕駛系爭車輛停靠於○○機場第二航廈入境 29號前，○乘

　　　客並攜帶行李於該地點候車，訴願人乃自駕駛座下車及開啟後車廂

　　　，協助○乘客將其行李放置於系爭車輛之後車廂，○乘客亦已打開

　　　後車門準備入坐，並經航空警察局員警當場查獲，堪認本件已有載

　　　客營運之事實。末查公路法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規定，均無查

　　　獲未經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時，應先予以提醒之規範。訴願主張

　　　，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

　　　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21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